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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公务用车经费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的通知 

 

飞院发〔2019〕136 号 

 

学院各单位： 

    根据民航局文件《关于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公务用车制度改革

实施方案的批复》（民航函〔2019〕412 号）及《中国民航飞行学院

公务用车使用管理暂行规定（试行）》（飞院发〔2019〕120 号）的

相关要求，为规范学院公务用车管理，节约费用，控制成本，促进党

风廉政建设，确保教学、训练、科研、党政管理等工作顺利开展，现

将《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公务用车经费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印

发给你们，请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按照本细则的要求，制定相应的

实施细则，严格公务用车经费使用管理，严肃公务用车经费使用纪律。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2019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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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公务用车经费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学院公务用车管理，节约费用，控制成本，促进

党风廉政建设，确保教学、训练、科研、党政管理等工作顺利开展,

根据民航局文件《关于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

方案的批复》（民航函〔2019〕412 号）及《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公务用车使用管理规定（试行）》（飞院发〔2019〕120 号）,制定本

细则。 

第二条 学院公务用车经费管理和使用原则：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分级预算管理、统筹使用。 

第三条 公务用车是指：业务用车、特种专业技术用车和机场专

用保障车三类。 

第四条 公务用车经费是指：公务用车购置费、运维费、司勤人

员经费、车辆租赁费、参改人员公务交通补贴、非参改人员公务出行

交通费及其他相关支出。其中：运维费包括燃油费、过桥过路费、维

修费、停车费、车辆保险费等费用。 

第五条 民航局批准的参改人员在出行范围内的公务活动，以发

放交通补贴方式保障，副司（局）级及以上干部交通补贴标准为 1690

元/人月，由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按月造表，财务部门负责发放。 

第六条 非参改人员公务出行按车改前的方式保障，即可选择公

务用车保障、据实报销交通费两种方式；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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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费用经本单位（部门）主管领导审批后凭票据实报实销（不包

括出租车）。 

 

第二章 公务用车经费指标分配和核算 

第七条 国有资产管理处（以下简称国资处）根据民航局文件《关

于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批复》（民航

函〔2019〕412 号），在确保学院车改节支率 11.53%的前提下，统筹

安排公务用车经费控制指标。 

第八条 除公务用车购置费集中管理外，各二级核算单位负责核

算和管理本单位公务用车经费。财务处负责核算院本部航空油料处、

机务处、空管中心、医院、公安局机关等部门管理的专用车辆运维费。 

 

第三章 公务用车购置费管理 

第九条 公务用车购置费由学院集中管理，统筹使用。 

第十条 各单位向发展规划处（以下简称发规处）申报年度公务

用车的更新计划，发规处按年度公务用车购置经费控制指标统筹更新。 

第十一条 财务处按发规处确定的更新计划列入预算上报，待上

级批准后，由发规处安排更新计划。 

 

第四章 院本部车公里经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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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国资处负责下达院本部各部门业务用车车公里经费指

标（含小轿车、面包车、中巴车和大客车），由后勤服务总公司（以

下简称后总）按院本部各部门核算。 

第十三条 人事处负责核定院本部年度参改人员交通补贴和司勤

人员经费指标。 

第十四条 车公里计费标准 

（一）小轿车每公里 2.2 元； 

（二）面包车每公里 2.8 元； 

（三）大客车（中巴车）每公里 5.0 元。 

若后总保障车辆不足、需使用租赁车辆，按招标（比选）租赁车

辆价格结算使用部门车公里经费。 

车公里计费标准如需调整，由后总上报调整方案，经学院审核通

过后，修订车公里计费标准。 

第十五条 公用车公里经费管理部门及要求 

（一）学院办公室负责各类大型接待及防火、防洪、支援地方等

临时性、突发性任务用车。 

（二）学院纪委负责巡视、巡察工作用车。 

（三）学生处负责新生报到、军训及毕业学生双向选择会等用车。 

（四）院团委负责学生社会实践、代表学院参加对外大型演出和

交流等活动用车。 

（五）飞行技术学院负责飞行学生转训下分院用车。 

（六）教务处负责各院系组织的学生实习用车。 



 5 / 7 
 

（七）研究生处负责研究生学习及社会实践活动用车。 

（八）离退休管理处负责离休人员和退休院级领导用车。 

（九）后总负责广汉及成都班车。 

以上部门应严格按照公用车公里经费使用范围派车，做好登记、

审核和控制工作。 

第十六条 离休人员和退休院级领导使用公务车，仅限于离休人

员和退休院级领导本人使用，个人按 0.2 元/公里支付费用，不足部分

由离退休管理处负责的公用车公里经费支付。 

第十七条 非参改人员公务出行（广汉片区出行范围）乘坐公共

交通，发生的费用经本部门主管领导审批后凭票据在后总实报实销。 

第十八条 后总在 12 月 20 日前将院本部各部门全年使用的业务

用车费用和非参改人员公务出行报销的费用报送给国资处，经审核后，

由财务处将费用拨给后总。 

第十九条 招生处异地招生因故必须租车时，按“一事一议”原则

填写“特殊事项申请单”，经学院相关领导批准同意后方可租车，其费

用在学院财务处报销。 

第二十条 各类会议、培训用车，用车部门自行与招标（比选）

的租赁服务公司联系，按 “一事一报”的原则直接与租赁服务公司结

算，不得占用下达的业务用车车公里经费。租车费用必须与会议、培

训所发生的其他费用一并报销。 

第二十一条 科研（教研）等项目出差鼓励乘坐公共交通，也可

填写“特殊事项申请单”，经学院相关领导批准后，与招标（比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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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服务公司联系用车，按 “一事一报”的原则直接与租赁服务公司

结算并列入项目费用。 

 

第五章 公务用车经费使用情况统计及指标调整 

第二十二条 各二级核算单位在 10 月 20 日前，将本年 1 至 3 季

度公务用车经费支出报送国资处。 

第二十三条 财务处在 10 月 20 日前，将负责的核算单位本年 1

至 3 季度的车辆运维费、公务车购置费支出报送国资处。 

第二十四条 人事处在 10 月 20 日前，将院本部参改人员交通补

贴和司勤人员费用支出报送国资处。 

第二十五条 后总在 10 月 20 日前，将负责核算院本部各部门本

年 1 至 3 季度的业务用车费用支出报送国资处。 

第二十六条 各二级核算单位和财务处在次年 2 月 20 日前，将上

一年度公务用车经费支出报送国资处。 

第二十七条 人事处在次年 2 月 20 日前，将上一年度院本部参改

人员交通补贴和司勤人员费用支出报送国资处。 

第二十八条 为加强院本部各部门业务用车经费的管理，国资处

在每年 10 月 25 日前向院本部各部门通报 1 至 3 季度业务用车经费使

用情况、3 月 25 日前向院本部各部门通报上一年度业务用车经费使

用情况。 

第二十九条 各单位的公务用车经费（含院本部各部门业务用车

经费）应在下达的年度指标内控制使用，超出经费指标原则上不派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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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追加；特殊情况下若需追加公务用车经费指标，应在 10 月 25 日前

向国资处提出书面申请，在不突破民航局批复的学院公务用车经费额

度内，统筹调整，经学院领导审批后，下达公务用车经费调整指标。 

第三十条 根据各单位实际情况（如参改人员变动），在保证节

支率的前提下，建立公务用车经费动态调整机制。 

 

第六章 其它规定 

第三十一条 各单位业务用车时，乘车人必须与汽车驾驶员核对

行车里程并签字认可，作为财务部门结算公务用车经费依据，未经乘

车人签字认可，将不予结算用车费用。 

第三十二条 各单位司勤人员变动需报学院人事处审批。 

第三十三条 学院公安局根据《财政部四川专员办关于中国民用

航空飞行学院公安局及下属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批复》

（财驻川监〔2018〕118 号），在严格控制车改后公务交通总支出额

的前提下，统筹安排公务用车经费指标。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各分院、模拟机训练中心、飞机修理厂、后总根据

单位实际情况，制定本单位公务用车经费管理实施细则，并报学院国

资处备案。 

第三十五条 本细则由学院办公室、国资处、财务处负责解释。 


